
有關申請 2021/23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

統一派位選校須知 (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) 

 

如已獲中學通知為「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」： 
 
1. 學生會於 3月 31日收到獲派中學的電話及書面通知為正取生，家長不須回覆有關中學。 

2. 如正取生同時獲直資中學錄取，家長須在 4 月 12 日或之前決定是否取消直資中學學位。

如家長要取消直資中學學位，必須到直資中學取回《家長承諾書》和《小六學生資料表》

的正本。 

3. 正取生須於 4 月 14日前交回正取學生通知書副本(見以下附件一)予班主任，以及領取升

中文件和「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」副本，以便核對資料表上的學生資料是否準確。 

4. 正取生須填妥「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」正本及填寫表格 (見範本一) 

a. 仔細核對選校表上的資料準確無誤 

b. 用黑色原子筆在「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」的學生英文姓名上寫上中文姓名(與身份證

相同) 

c. 刪去選校表格部分 

d. 簽署作實 

e. 用正楷填寫住址、電話、日期等資料  

 

正取學生通知書範本 (附件一)  

*** 請於 2023 年 4 月 14日或以前，交正取學位通知書影印本予班主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2023 

11 

 
2023 



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填表須知 (見範本一) 

如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，只需在「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」中刪去表格部分，然

後簽署作實，以及填寫住址、電話、日期等資料，並交回學校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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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本一 
SAMPLE(1) 

請寫上中文姓名 S12345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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